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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银监会2008年2月4日发布《关于印发<银行并表监管指引

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银监发[2008]5号）。通知指出，并表监管是在单一

法人监管的基础上，对银行集团的资本、财务以及风险进行全面和持

续的监管，识别、计量、监控和评估银行集团的总体风险状况。商业银

行的控股股东应当满足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审慎监管需要和相关

要求，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，定期向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提供重要信

息。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通过与境内证券、保险等其他监管机构建立

的监管协调机制，协调监管政策和措施，实现监管信息共享，最大程

度减少监管重复和监管真空；通过与境外相关监管机构加强协调合作

及信息共享，确保银行集团的境外机构得到充分的监管。该指引适用

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商业银行及其附属机构，目的在

于规范和加强对银行及其附属机构的并表监管，防范金融风险。

中国银监会办公厅2008年2月19日发布《关于做好灾后恢复重建

金融服务工作的紧急通知》（银监办通 2008]44号）。根据通知，银监会

系统及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切实加大信贷资金投放力度。各银行业金

融机构要认真做好从紧货币政策下的信贷安排，在有效防范风险和维

护资金安全的前提下，优先安排灾后恢复重建信贷资金。允许贷款合

理展期。对经营正常、信用良好，仅因灾造成偿债能力下降的企业和农

户予以必要的扶持。适当简化贷款手续，缩短贷款审查时间，确保资金

早投放，早到位，早发挥作用。同时推进制度和机制创新，客观审慎应

对灾害诱发的信用风险。完善和落实应急响应制度，建立健全相关统

计制度，切实做好危旧营业用房改造改建工作，确保营业系统的安全

平稳运行。

国家统计局2008年2月21日发布《关于确保上市公司统计年报及

时全面准确上报的通知》（国统字 2008]20号）。通知指出，最近一些上

市公司以中国证监会下发的《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07年年度报告及相

关工作的通知》（证监公司字[2007]235号，以下简称证监会《通知》）为

由，拒绝向统计部门报送有关统计年报，经与中国证监会沟通确认，证

监会《通知》中关于上市公司向有关部门提供年度统计报表的规定，目

的在于要求上市公司更好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公平、公正地向有关

部门和社会公众披露有关信息，而不是让上市公司拒不履行法定统计

报送义务；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对上市公司披露信息只有最后

期限和最低内容的要求，并没有限制上市公司提前披露或增加披露内

容；上市公司必须切实履行向政府部门报送资料的法定义务，同时向

社会公众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向社会公众披露信息的时间和内容应当

服从于向政府部门履行报告义务的时间和内容，上市公司不得以证监

会《通知》为由拒绝向政府部门履行报送统计资料的法定义务。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08年2月21日发布《证券投资咨询机

构2007年度年检公告》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[2008]5号）。公

告指出：年检对象是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的专营类证券投资

咨询机构，包括通过2006年度年检的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和暂停证券

投资咨询业务的证券投资咨询机构。已经立案稽查的专营类证券投资

咨询机构不参加年检。对存在内部控制薄弱、人员管理不规范，以夸

大、虚报荐股业绩等方式进行不实、诱导性的广告及营销活动等情形

的证券投资咨询机构，责令限期整改，期限为1个月。整改期间停止新

增证券投资咨询业务，也不得以其他方式变相开展证券投资咨询业务。

对存在拒不整改、未按期上报整改报告、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整改、

整改没有明显效果或者在整改期内继续开展新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、

参与向社会公众非法买卖或代理买卖未上市公司股票等非法证券活

动等情形的证券投资咨询机构，将不予通过年检。

中国银监会办公厅2008年2月21日发布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信贷资

产证券化业务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银监办发[2008]23号）。通知指出，为

保障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的稳健发展，切实加强风险监管，各行应做

到以下几点：1、强调资产质量，根据自身业务水平及管理能力等情况

循序渐进发展证券化业务。2、确保“真实出售”，控制信贷风险。3、强

调“经济实质”，严格资本计提。4、加强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，防范操

作风险。5、科学合理制定贷款服务考核机制，防范道德风险。6、规范

债权转移相关工作，防范法律风险。7、严格信息披露，保护投资者利

益。8、加强投资者教育工作。参与证券化业务的相关银行要提高公众

对信贷资产支持产品价值的认识，充分揭示风险。

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8年2月22日发布《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环境

保护监督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环发[2008]24号）。意见指出，为进一

步加强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工作，国家环保总局将继续完善上市公司环

保核查相关规定，严把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关口，加强与证券监管机构

的协调配合，建立信息通报机制，及时将上市公司环保核查相关情况

通报给相关证券监管机构。国家环保总局还将与中国证监会建立和完

善上市公司环境监管的协调与信息通报机制，推进和监督上市公司公

开环境信息，对未按规定公开环境信息的上市公司名单，及时、准确地

通报中国证监会。由中国证监会按照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办法》的规定

予以处理。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，分为强制公开和自愿公开两种

形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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